
三亚一项目的工程被层层转包——总包方是个体
工商户，将工程转包给个人包工头，包工头又将木工活
分包给刘某，最后由刘某带人进场施工干活。施工工
人受伤后，总包方拒绝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声称“他不
是我直接招的”。近日，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承
包人用工主体责任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总包方将工
程违法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应对该
自然人招用的工人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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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被法院列入失信名单是否
需要提供工资担保再履行劳动合同？

三亚解女士咨询：我与一家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后，发现公司
由于拒不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向员工支付欠薪的义务，已被法院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请问，我能否要求公司提供工资担保后再
履行劳动合同？

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七条规定：“应当先履
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
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
（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
形。”与之对应，不安抗辩权是指在双务合同中，负有先履行义务的一
方有确切证据证明后履行一方的履行能力严重恶化时，为保护自己的
权益，可以中止履行的权利。其条件为：一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互负履
行义务；二是后履行义务的一方出现履行能力严重恶化的事实，并且
存在到期不能履行、难以履行或者不会履行的现实危险。该案情形恰
恰具备了对应要件，一方面，你应当向公司提供劳动，公司应当向你支
付工资，双方互负履行义务，且你的履行行为在先，公司的履行行为在
后；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
规定》第一条指出：“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1）以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
妨碍、抗拒执行的；（2）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
方法规避执行的；（3）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的；（4）违反限制高消费令的；
（5）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6）其他有履行能
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正因为公司拒不履行生效
判决书确定的向员工支付欠薪的义务，已经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决定了其丧失信誉、具有不能履行的现实危险，也决定了你可以
通过行使不安抗辩权，要求公司提供工资担保后再履行劳动合同。

员工不配合“因工受伤”鉴定
相关部门能拒绝工伤认定吗？

澄迈龙女士咨询：我在同一天摔倒两次，其中一次与工作有关，
面对我的工伤认定申请，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要求我对是否系“因工
受伤”进行鉴定。由于我拒绝配合，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不予认
定工伤决定书》。请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做法对吗？

解答：《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分别规定：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工伤认定中，可以进行以下调查核实
工作：（一）根据工作需要，进入有关单位和事故现场；（二）依法查阅与
工伤认定有关的资料，询问有关人员并作出调查笔录；（三）记录、录
音、录像和复制与工伤认定有关的资料。调查核实工作的证据收集参
照行政诉讼证据收集的有关规定执行。”“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工作人员
进行调查核实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用人单位、工会组
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负责安排相关人员配合工作，据实提
供情况和证明材料。”“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
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
定工伤决定书》。”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是否构成工伤具有审核的权
利，而相关人员、单位具有举证、配合的义务，且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
以根据证据及审查情况，作出是否认定工伤的决定。而进行是否系

“因工受伤”鉴定，正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审核的内容之一。与之对
应，基于你一天内摔倒两次，存在摔倒与工作无关的情形，你拒不配合
鉴定，将导致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无法正常进行审核，甚至对你“因工受
伤”存在合理怀疑，你将因此承担不利后果。

案情：装修工程被层层转包，分包
的施工人员受伤致残

2024年10月，家住海口市美兰区的个体户经营者
符某从案外人三亚某有限公司处承揽了三亚某新增地
下室及室内改造项目。随后，符某将工程整体转包给
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张某。张某接手后，又
将木工部分按照每平方米55元的价格分包给刘某。
刘某便带着妻子和儿子刘某某一起进场施工。

2024年10月31日，刘某某在操作电锯时，不慎被
切断左手多根手指。张某将刘某某送往医院治疗并支
付了医疗费。经医院诊断，刘某某为“左手拇示中指单
指不全切断、左中指创伤性手指缺如”。

2025年，刘某某向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要求符某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仲裁委裁
决：确认符某对刘某某自2024年10月12日至10月31
日期间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符某不服，向原三亚市城
郊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城郊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
不承担责任。

判决：发包方违法转包须担责，承
担用工主体责任

城郊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

第（四）项，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
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
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
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同时，原劳动
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
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
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
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
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法院认为，该案中，符某从三亚某有限公司承揽了
项目，又将整体改造工程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
的自然人张某。张某再将木工部分分包给刘某，刘某
某由刘某安排施工。虽然刘某某与符某之间没有直接
合同关系，但根据上述规定，作为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
发包方，符某应当对在承包业务中受伤的刘某某承担
用工主体责任。

城郊法院判决确认符某承担自2024年10月12日
至2024年10月31日期间对刘某某的用工主体责任。
符某不服，上诉至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三亚中院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存在违法转包分包，发包方
须为施工工人担责

“很多企业主认为，只要不是自己直接招用的工

人，出了事就与自己无关，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区。”海南

瑞伊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积祯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

一条以及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
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装饰装修等企

业将工程（业务）转包或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

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

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陈积祯介绍，“用工主体责任”主要包括支付劳动报

酬、认定工伤后的工伤保险待遇等责任。也就是说，即

使发包方与工人没有直接签订劳动合同，只要存在违法

转包、分包行为，发包方就要为包工头招用的工人“买

单”。该案中，符某将其承包的工程整体转包给不具备

施工资质的个人张某，张某又层层分包，将木工部分分

包给刘某。符某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禁

止违法转包、分包的规定，依法应当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陈积祯提醒，建筑装饰装修企业不得将工程转包

或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和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

人；如需分包，应选择具备合法资质的劳务公司，并签

订书面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用工单位应为施工现

场的所有工人（包括分包单位招用的工人）购买工伤保

险，避免因工伤赔偿纠纷引发不必要的损失；同时，应

保留好施工合同、分包合同、工人花名册、考勤记录、工

资支付凭证等资料，以备查验。

工人不慎被切断手指
三亚一项目总包方将工程层层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

格的个人，被判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沿

近日，东方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
一起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一名
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文书确定
的义务，不向他人支付劳务报酬 16.27
万元及利息，被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2
个月。该案的判决，有力维护了司法权
威和法律尊严，对企图规避执行、抗拒
执行的被执行人形成强大震慑。

案情：拒不履行生效的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2019年10月22日，东方法院对符
某南和刘某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作出民
事判决，符某南应于民事判决生效后10
日内向刘某华支付劳务报酬16.27万元

及利息。

经查，符某南长期从事建筑施工、帮

助他人摘南瓜等工作，民事判决生效之

后，符某南微信账单自2020年至2024年

收入和支出均高达200多万元，符某南自

认2020年至2021年收入约40万元。符

某南在有能力履行判决义务的情况下，未

履行判决义务向刘某华支付劳务报酬，而

是将款项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及其他支

出。刘某华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强制执行后，符某南无正当

理由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文书确定的义务，

拒不配合法院执行。东方法院在固定证

据后，将符某南涉嫌拒执犯罪的线索移送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25年9月5日，符

某南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2026年1月

7日，符某南家属向刘某华支付2万元，刘
某华对符某南的行为予以谅解。

判决：构成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

东方法院经审理认为，符某南对人
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
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款
的规定，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鉴
于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等情节，且案发
后已向被害人支付部分劳动报酬并取得
谅解，依法可以从宽处理。最终，东方法
院判处符某南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
2个月。

该案承办法官介绍，劳务报酬是劳

动者的基本生活来源，关乎工人家庭切

身利益。该案中，被执行人符某南有能

力履行却优先偿还其他债务并进行个人

消费，侵害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群体

合法利益。

法官表示，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具

有国家强制力，代表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任何公民和法人都有义务尊重和履行。

挑战司法权威、藐视法律的行为必将受到

法律的严惩。部分被执行人误以为“只要

不把钱藏起来，而是用于偿还别的债务，

就不算拒执”，这是错误的认知。法院生

效判决具有强制力，任何改变资金用途、

逃避特定履行义务的行为，均可被认定为

拒执行为。收到法院判决、裁定后，应自

觉主动履行，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拒不支付16.27万元劳务报酬
东方一名被执行人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获刑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董林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吕书圣整理)


